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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用電大戶條款，聯合再生能源推出獨特創能及儲能解方 

用電大戶子法預計將於今年 11 月正式公告，明年元月正式實施。針對經常契約容量

超過五千瓩用電大戶，須建置再生能源設備、儲能設備或購買綠電憑證，以滿足適

法性。若五年期限內未達成義務量，須繳納代金。 

「從用電大戶條款之衝擊-布局企業能源先機」論壇於新竹科學園區展開，由台灣科

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主辦，台灣電池協會-綠能儲能應用委員會及聯合再生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3576 TT)共同協辦。 

此次論壇, 園區參與情形相當踴躍，場地內聚集了超過 100 人參與此論壇。論壇開

始，科學園區同業公會張致遠秘書長，經濟部能源局能技組張群立科長，聯合再生

潘文輝執行長上台致詞, 三人致詞中均表達了，希望能透過本次論壇，就台灣用電

面臨之情況，帶給政府政策制定出最有利的方案，讓企業能永續經營，再來企業使

用綠電，例如 RE100，都是國際上的趨勢。使用綠電除了可提高我們企業的競爭力，

更可提升企業社會形象。致詞最後潘執行長以業者的角色提到，聯合再生也是台灣

少數能提供創能、儲能以及系統建置的一站式服務廠商。 

另外，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林俊旭副主任指出，儲能系統在電網應用

的效益疊加，這些效益包含輸電升級、系統容量、削峰填谷、旋轉備用及調節管理，

甚至可以透過用戶聚合的方式，大幅降低儲能系統回收年限。會中也由聯合再生潘

文輝執行長以及曾建華副總經理領軍太陽光電系統及儲能系統部門主管，針對用電

大戶提出完整雙效解決方案。藉由產官學三方齊心齊力替用電大戶業者解惑並提出

應對之策。 

工研院綠能所楊昌中總監明確指出，現今不論是政府、研究單位以及台電，都積極

地在鼓勵以及刺激儲能的應用普及，也期待後續法令能更進一步鬆綁，讓用電大戶

儲能可以參與更多輔助服務的活動。 

聯合再生的董事長特助許文輔則提到，太陽能加儲能完全可以彈性配合法案運作要

求，呼籲用電大戶們，既然是既定政策，越快評估越早安心。也可享受早鳥優惠方

案。 

座談會上，來賓提問相當踴躍，非常關心用電大戶條款的實際解決方法，此次從產

官學三方不同角度，針對用電大戶條款議題，共同討論並提出更有效地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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